
1 1 3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事法令宣導及重要事項提醒 

※1.性騷擾 

教育局 1130703函:為落實本府對性騷擾零容忍精神，不論何種型態之性騷擾行為均應以一致標

準予以嚴懲，倘學校人員涉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性騷擾行為，確認其行為屬實，惟情節未達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規定之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

而應予以行政懲處時，應比照注意事項處分基準，視情節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當年度考績

（成、核）應考列「丙等」或相當等次(四條三款)。 

※2.兼職 

(1)「公務員服務法」第 15條規定：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

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包括從事薦

證、代言、宣傳或行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利益)。對公務員名譽、政

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 

(2)「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8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公私立學校兼課者，

應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四小時，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但教

育行政人員不得在私立學校兼課兼職。 

(3)「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15點規定，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具社會公益性

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所稱「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得考量其所從事的

活動內容是否以謀求公共利益為目的、是否有益於社會大眾福祉、利益是否具公共性、受益對

象是否特定等事證，按一般社會通念加以綜合判斷。 

3.子女教育補助 

公教人員子女具有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

之獎（補）助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行政院人事總處建置之「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

請暨稽核系統」每學期將各機關學校依限報送之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傳送至教育部「大專校

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臺」進行查核，並請各機關學校查明是否有重複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情

形。爰欲申請「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者，請自行向各大專院校表示不減免學雜費；如有減免學雜

費(教育部補助)，將無法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已領取者依規定須追繳收回。 

4.留職停薪 

(1)重申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應避免於寒暑假復職又於次學期開學後以同一事由留職停薪，以免造成

外界觀感不佳及誤解。教育人員申請育嬰留停，服務學校或機構不得拒絕，其期間最長至子

女、收養兒童滿 3足歲止，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起始日以實際需求提出；其迄日應以學期為單

位，非以學期為單位者，經與學校協商定之。如學校認定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之事由有疑

義，必要時得組成諮詢小組審核，並在兼顧學生受教、代理或代課教師工作權、學校處理課務

安排之行政事項負擔及教師實際需求之權益衡平下審慎核處。 

(2)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鼓勵生育政策並基於人倫之常，放寬公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生

育、喪葬補助，並自 113年 8月 22日生效。 

5.進修 

代理教師於無課務時段參加在職進修之時數及假別，比照專任教師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 8小

時為限之規定辦理，且業務需自理。「無課務時段」，係指學校行事曆實際排定之授課週數，依每

週排定之授課節數，其他無課務且無照顧學生需求之時段稱之。每學年度進修學位教師（含代理

教師）人數以不超過編制內現有教師（含代理教師）數百分之 5為限。 

6.113學年度教評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已於 1130903進行改選(任期 1130901~1140831)，

委員名單將公告於各辦公室。 

7.113學年度第 1學期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請符合資格同仁於 1130927前提出申請。 

8.113年度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獎勵教師獎金發給事宜一案，倘有自行推薦教師(含兼行

政教師)，請於 9月 12日前將推薦表送人事室彙辦，相關訊息已 email至個人信箱。 

9.教職員工同仁倘通訊資料有異動(含地址、電話、緊急聯絡人等)，請立即通知人事室更新，俾便

學校課務或緊急事項之聯繫。 


